附件
《合肥市政府采购文件示范文本》修改对比表

	序号
	章节名称
	修改前
	修改后
	备注

	一
	合肥市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文件示范文本

	1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
	增加21.4本国产品价格扣除（适用于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货物项目）
（1）项目或者采购包中采购内容为单一产品的，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投标人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80%，所有产品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货物范本

	2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
	增加21.4本国产品价格扣除（适用于服务项目中涉及的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货物）
（1）项目或者采购包中采购内容为单一产品的，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投标人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80%，所有产品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服务范本

	3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7.3随中标结果公告同时公告的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内容

（1）投标业绩承诺函；（如有）
（2）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有）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如有）

（4）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等原因进行价格扣除后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报价（适用最低评标价法）
（5）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总得分（适用综合评分法）
（6）招标文件中规定进行公示的其他内容。（如有）
	27.3随中标结果公告同时公告的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内容

（1）投标业绩承诺函；（如有）
（2）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有）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如有）

（4）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等原因进行价格扣除后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报价（适用最低评标价法）
（5）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总得分（适用综合评分法）

（6）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如有）
（7）招标文件中规定进行公示的其他内容。（如有）
	

	4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正文
	/
	增加：

21.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号），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投标人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投标人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投标人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投标人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评标委员会应当对投标人所出具的《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以下简称《声明函》）的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评审中发现《声明函》内容含义不明确、同类事项与投标文件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错误等情况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经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声明函》仍然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投标人提供的相关产品视为不符合本国产品标准。

注：本项目所称的本国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21.5同时符合21.3和21.4的价格评审优惠时，评标价为投标报价分别扣除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价格评审优惠和本国产品支持政策的价格评审优惠后的价格。
	


	
	货物范本

	6
	
	五、投标分项报价表
（仅供参考，投标人可自行制作格式）
序号
服务内容
项
单价
小计金额（元）
1
2
3
…

其他费用
……

合计金额（元）
投标人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所列服务为对应本项目需求的全部服务内容。如有漏项或缺项，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五、投标分项报价表
5-1货物部分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型
号规格
原产地及
生产厂商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小计
（元）
备注
1
2
3
…
合计金额（元）
5-2服务部分（仅供参考，投标人可自行制作格式）
序号
服务内容
项
单价
小计（元）
1
2
3
…

合计金额（元）
5-3 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比

本公司（单位）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
      %
提醒：

1.投标人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投标人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对该投标人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

2.投标人应当根据“投标分项报价表-货物部分”的内容对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进行测算（比例未达到80%或未进行比例测算的，对该投标人提供的全部产品不予价格评审优惠），如有虚假响应，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3.上表中全部产品成本之和是指表5-1和表5-2包含的全部货物、服务产品成本之和。
投标人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1.表5-1中须明确列出所投产品的货物名称、品牌、型号规格、原产地及生产厂商，否则可能导致投标无效。
2.上述报价为投标人完成本项目内容的全部费用（总报价为表5-1和表5-2合计金额之和），如有漏项或缺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服务范本

	7
	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
	/
	增加  十二、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十二、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不符合本国产品扶持政策，不需此件）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1）1，生产厂为（厂名）2，厂址为（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产品名称2），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投标人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上述声明函中标注  /  的，无需填写。

4.投标人应当结合“五、投标分项报价表-货物部分”相关信息进行填写。

5.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号），本项目所称的本国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原条款号相应变动

	二
	合肥市政府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示范文本

	1
	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
	增加21.5本国产品价格扣除（适用于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货物项目）
（1）项目或者采购包中采购内容为单一产品的，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80%，所有产品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货物范本

	2
	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
	增加21.5本国产品价格扣除（适用于服务项目中涉及的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货物）
（1）项目或者采购包中采购内容为单一产品的，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80%，所有产品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服务范本

	3
	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26.2随成交结果公告同时公告的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内容
（1）磋商业绩承诺函；（如有）
（2）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有）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如有）

（4）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总得分；

（5）磋商文件中规定进行公示的其他内容。（如有）
	26.2随成交结果公告同时公告的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内容
（1）磋商业绩承诺函；（如有）
（2）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有）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如有）

（4）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总得分；

（5）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如有）
（6）磋商文件中规定进行公示的其他内容。（如有）
	

	4
	第二章供应商须知
	/
	增加：

21.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号），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磋商小组应当对供应商所出具的《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以下简称《声明函》）的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评审中发现《声明函》内容含义不明确、同类事项与响应文件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错误等情况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经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声明函》仍然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产品视为不符合本国产品标准。

注：本项目所称的本国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21.5同时符合21.3和21.4的价格评审优惠时，评审价为响应报价分别扣除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价格评审优惠和本国产品支持政策的价格评审优惠后的价格。
	

	5
	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
	1-2 分项报价明细表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型
号规格
原产地及
生产厂商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小计
（元）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其他费用
…
…
…
合计（元）
供应商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1.表中所列货物为对应本项目需求的全部货物及所需附件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人工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各种税费、资料费、售后服务费及完成项目应有的全部费用。如有漏项或缺项，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2.表中须明确列出所投产品的货物名称、品牌、型号规格、原产地及生产厂商，否则可能导致响应无效。

	1-2 分项报价明细表
1-2-1货物部分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型
号规格
原产地及
生产厂商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小计
（元）
备注
1
2
3
…
合计金额（元）
1-2-2服务部分（仅供参考，供应商可自行制作格式）
序号
服务内容
项
单价
小计（元）
1
2
3
…

合计金额（元）
1-2-3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比
本公司（单位）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
      %
提醒：

1.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

2.供应商应当根据“分项报价明细表-货物部分”的内容对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进行测算（比例未达到80%或未进行比例测算的，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不予价格评审优惠），如有虚假响应，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3.上表中全部产品成本之和是指表1-2-1和表1-2-2包含的全部货物、服务产品成本之和。
供应商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1.表1-2-1中须明确列出所投产品的货物名称、品牌、型号规格、原产地及生产厂商，否则可能导致响应无效。
2.上述报价为供应商完成本项目内容的全部费用（总报价为表1-2-1和表1-2-2合计金额之和），如有漏项或缺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货物范本

	6
	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
	1-2 分项报价明细表
（仅供参考，供应商可自行制作格式）
序号
服务内容
项
单价
小计金额（元）
1
2
3
…

其他费用
……

合计金额（元）
供应商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表中所列服务为对应本项目需求的全部服务内容。如有漏项或缺项，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1-2 分项报价明细表
1-2-1货物部分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型
号规格
原产地及
生产厂商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小计
（元）
备注
1
2
3
…
合计金额（元）
1-2-2服务部分（仅供参考，供应商可自行制作格式）
序号
服务内容
项
单价
小计（元）
1
2
3
…

合计金额（元）
1-2-3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比
本公司（单位）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
      %
提醒：

1.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

2.供应商应当根据“分项报价明细表-货物部分”的内容对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进行测算（比例未达到80%或未进行比例测算的，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不予价格评审优惠），如有虚假响应，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3.上表中全部产品成本之和是指表1-2-1和表1-2-2包含的全部货物、服务产品成本之和。
供应商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1.表1-2-1中须明确列出所投产品的货物名称、品牌、型号规格、原产地及生产厂商，否则可能导致响应无效。
2.上述报价为供应商完成本项目内容的全部费用（总报价为表1-2-1和表1-2-2合计金额之和），如有漏项或缺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服务范本

	7
	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
	/
	增加  十二、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十二、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不符合本国产品扶持政策，不需此件）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1）1，生产厂为（厂名）2，厂址为（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产品名称2），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上述声明函中标注  /  的，无需填写。

4.供应商应当结合“一、分项报价明细表-货物部分”相关信息进行填写。

5.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号），本项目所称的本国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原条款号相应变动

	三
	合肥市政府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文件示范文本

	1
	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
	增加21.5本国产品价格扣除（适用于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货物项目）
（1）项目或者采购包中采购内容为单一产品的，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80%，所有产品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货物范本

	2
	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
	增加21.5本国产品价格扣除（适用于服务项目中涉及的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货物）
（1）项目或者采购包中采购内容为单一产品的，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80%，所有产品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服务范本

	3
	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26.2随成交结果公告同时公告的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内容
（1）谈判业绩承诺函；（如有）
（2）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有）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如有）

（4）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等原因进行价格扣除后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报价；

（5）谈判文件中规定进行公示的其他内容。（如有）
	26.2随成交结果公告同时公告的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内容
（1）谈判业绩承诺函；（如有）
（2）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有）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如有）

（4）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等原因进行价格扣除后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报价；

（5）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如有）
（6）谈判文件中规定进行公示的其他内容。（如有）
	

	4
	第二章供应商须知
	/
	增加：

21.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号），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谈判小组应当对供应商所出具的《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以下简称《声明函》）的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评审中发现《声明函》内容含义不明确、同类事项与响应文件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错误等情况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经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声明函》仍然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产品视为不符合本国产品标准。

注：本项目所称的本国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21.5同时符合21.3和21.4的价格评审优惠时，评审价为响应报价分别扣除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价格评审优惠和本国产品支持政策的价格评审优惠后的价格。
	

	5
	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
	1-2 分项报价明细表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型
号规格
原产地及
生产厂商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小计
（元）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其他费用
…
…
…
合计（元）
供应商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1.表中所列货物为对应本项目需求的全部货物及所需附件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人工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各种税费、资料费、售后服务费及完成项目应有的全部费用。如有漏项或缺项，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2.表中须明确列出所投产品的货物名称、品牌、型号规格、原产地及生产厂商，否则可能导致响应无效。

	1-2 分项报价明细表
1-2-1货物部分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型
号规格
原产地及
生产厂商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小计
（元）
备注
1
2
3
…
合计金额（元）
1-2-2服务部分（仅供参考，供应商可自行制作格式）
序号
服务内容
项
单价
小计（元）
1
2
3
…

合计金额（元）
1-2-3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比
本公司（单位）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
      %
提醒：

1.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

2.供应商应当根据“分项报价明细表-货物部分”的内容对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进行测算（比例未达到80%或未进行比例测算的，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不予价格评审优惠），如有虚假响应，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3.上表中全部产品成本之和是指表1-2-1和表1-2-2包含的全部货物、服务产品成本之和。
供应商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1.表1-2-1中须明确列出所投产品的货物名称、品牌、型号规格、原产地及生产厂商，否则可能导致响应无效。
2.上述报价为供应商完成本项目内容的全部费用（总报价为表1-2-1和表1-2-2合计金额之和），如有漏项或缺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货物范本

	6
	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
	1-2 分项报价明细表
（仅供参考，供应商可自行制作格式）
序号
服务内容
项
单价
小计金额（元）
1
2
3
…

其他费用
……

合计金额（元）
供应商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表中所列服务为对应本项目需求的全部服务内容。如有漏项或缺项，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1-2 分项报价明细表
1-2-1货物部分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型
号规格
原产地及
生产厂商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小计
（元）
备注
1
2
3
…
合计金额（元）
1-2-2服务部分（仅供参考，供应商可自行制作格式）
序号
服务内容
项
单价
小计（元）
1
2
3
…

合计金额（元）
1-2-3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比
本公司（单位）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
      %
提醒：

1.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

2.供应商应当根据“分项报价明细表-货物部分”的内容对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进行测算（比例未达到80%或未进行比例测算的，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不予价格评审优惠），如有虚假响应，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3.上表中全部产品成本之和是指表1-2-1和表1-2-2包含的全部货物、服务产品成本之和。
供应商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1.表1-2-1中须明确列出所投产品的货物名称、品牌、型号规格、原产地及生产厂商，否则可能导致响应无效。
2.上述报价为供应商完成本项目内容的全部费用（总报价为表1-2-1和表1-2-2合计金额之和），如有漏项或缺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服务范本

	7
	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
	/
	增加  十二、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十二、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不符合本国产品扶持政策，不需此件）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1）1，生产厂为（厂名）2，厂址为（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产品名称2），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上述声明函中标注  /  的，无需填写。

4.供应商应当结合“一、分项报价明细表-货物部分”相关信息进行填写。

5.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号），本项目所称的本国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原条款号相应变动

	四
	合肥政府采购项目询价通知书示范文本

	1
	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
	增加20.5本国产品价格扣除（适用于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货物项目）
（1）项目或者采购包中采购内容为单一产品的，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80%，所有产品价格扣除20%，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
	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24.2随成交结果公告同时公告的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内容
（1）业绩承诺函；（如有）
（2）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有）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如有）

（4）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等原因进行价格扣除后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报价；

（5）询价通知书中规定进行公示的其他内容。（如有）
	24.2随成交结果公告同时公告的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内容
（1）业绩承诺函；（如有）
（2）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有）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如有）

（4）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等原因进行价格扣除后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报价；

（5）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如有）
（6）询价通知书中规定进行公示的其他内容。（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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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供应商须知
	/
	增加：

20.5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号），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询价小组应当对供应商所出具的《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以下简称《声明函》）的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评审中发现《声明函》内容含义不明确、同类事项与响应文件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错误等情况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经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声明函》仍然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产品视为不符合本国产品标准。

注：本项目所称的本国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20.6同时符合20.1和20.5的价格评审优惠时，评审价为响应报价分别扣除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价格评审优惠和本国产品支持政策的价格评审优惠后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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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
	一、报价表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型
号规格
原产地及
生产厂商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小计
（元）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其他费用
…
…
…
合计（元）
供应商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1.本表内容根据询价通知书要求包括了询价通知书要求提供的全部内容的所有费用。
2.表中须明确列出所投产品的货物名称、品牌、型号规格、原产地及生产厂商，否则可能导致响应无效。
3.表中报价即为优惠后报价，并作为评审及定标依据。任何有选择或有条件的报价，或者表中某一包别填写多个报价，均为无效报价。
	一、报价表
1-1货物部分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型
号规格
原产地及
生产厂商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小计
（元）
备注
1
2
3
…
合计金额（元）
1-2服务部分（仅供参考，供应商可自行制作格式）
序号
服务内容
项
单价
小计（元）
1
2
3
…

合计金额（元）
1-3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比
本公司（单位）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
      %
提醒：

1.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

2.供应商应当根据“分项报价明细表-货物部分”的内容对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进行测算（比例未达到80%或未进行比例测算的，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不予价格评审优惠），如有虚假响应，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3.上表中全部产品成本之和是指表1-1和表1-2包含的全部货物、服务产品成本之和。
供应商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1.表1-1中须明确列出所投产品的货物名称、品牌、型号规格、原产地及生产厂商，否则可能导致响应无效。
2.上述报价为供应商完成本项目内容的全部费用（总报价为表1-1和表1-2合计金额之和），如有漏项或缺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货物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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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
	/
	增加  十一、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十一、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不符合本国产品扶持政策，不需此件）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1）1，生产厂为（厂名）2，厂址为（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产品名称2），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日          期：             
注：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上述声明函中标注  /  的，无需填写。

4.供应商应当结合“一、分项报价明细表-货物部分”相关信息进行填写。

5.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号），本项目所称的本国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原条款号相应变动




